	永安鄉公所火葬進塔補助申請書   申請日期:

	受葬者姓名
	
	死亡日期
	

	原戶籍地址
	

	火葬地點
	
	進納骨靈堂

(塔)地點
	

	檢   附   證   件
	一、申請人戶籍謄本。

二、除戶戶籍謄本。

三、申請人印章（用印後退還）。

四、火葬證明。

五、納骨塔（堂）證明或進塔收據。

六、非法定繼承人檢具之證明。 

	申   請   人

	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

	住址
	

	身分證字號
	
	蓋章
	

	電話
	
	關係
	


收據

茲收到永安鄉公所獎助火葬補助金新台幣:參仟元正

領款人:           簽章

身分證字號:

住址:

中華民國98年  月  日
